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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科員 陳品臻

電話：(03)3322101~7452

電子信箱：10052728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體字第111005717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735100E_1110057175_ATTACH1.odt、

376735100E_1110057175_ATTACH2.odt、376735100E_1110057175_ATTACH3.pdf、

376735100E_1110057175_ATTACH4.pdf)

主旨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(下稱指揮中

心)自本(111)年6月15日起調整入境居家檢疫政策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1年6月21日府衛疾字第1110166954號函辦理。

二、考量國內外疫情及防疫與醫療量能，並促進經濟及社會活

動與國際必要交流，指揮中心調整入境居家檢疫政策為

「居家檢疫3天，檢疫期滿後接續4天自主防疫」。

三、旨揭居家檢疫政策內容重點摘述如下：

(一)實施對象：自本年6月15日零時(航班表定抵臺時間)起入

境之人員。

(二)檢疫天數計算：入境日為第0天起算之3天檢疫期，於檢

疫期滿後接續4天自主防疫。

(三)檢疫地點：

１、「符合1人1戶條件之自宅或親友住所」或「防疫旅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10006542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6/27 16:4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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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」，並以「於同一檢疫地點完成3天居家檢疫及4天

自主防疫」為原則。1人1戶定義詳列於「地方政府執

行居家檢疫者關懷及訪查作業原則」(如附件1)。

２、倘入境檢疫者原於防疫旅宿進行檢疫，後4天自主防疫

返家，檢疫者須向自主防疫地點所在地民政局提出

「自主防疫期間地點異動」申請，經同意後並請檢疫

者簽具「入境旅客執行自主防疫期間地點異動聲明

書」(如附件2)供備查，且進行自主防疫之自宅或親友

住所亦須符合1人1戶。

(四)通案原則：

１、同日入境之家屬/同住者檢疫及自主防疫期間可於檢疫

地點（自宅或親友住所/防疫旅宿）同住。

２、入境人員於檢疫期間具有共同照顧之個別需求，依現

行規定辦理，可由一起入境之家屬/同住者或非居家檢

疫者之家屬於檢疫期間同住照顧。

(五)檢測措施：

１、PCR檢測：於入境時(第0天)依現行作業於國際港埠配

合採檢及進行PCR檢測。

２、家用快篩試劑檢測：

(１)考量家用快篩試劑之適用對象年齡限制，於入境時

由國際港埠人員向2歲以上(以入境當日年齡為準)

入境人員發放2劑家用快篩試劑，同時予以說明宣

導執行相關事宜；前述該2劑家用快篩試劑，係提

供入境人員「檢疫期間出現症狀時」及「自主防疫

期間首次外出時」使用。另2歲以下之入境人員居

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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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檢疫及自主防疫期間無須執行快篩檢測，若有出

現症狀時比照入境人員就醫方式處理。

(２)倘入境人員反映未領到快篩試劑、試劑內容物不完

整，或因不小心遺失、操作不當等情況導致無法完

成快篩，請逕洽民政局協助補發。

(３)快篩檢測結果及相關處置：倘獲知檢疫者回報快篩

結果為「陽性」時，請參依「居家隔離、自主防疫

及居家檢疫對象快篩陽性之評估確認及通報流程」

辦理；另如為入住集中檢疫所者，則依集中檢疫場

所作業辦理。

(六)健康關懷措施：維持居家檢疫期間每日「雙向簡訊」及

「電話語音」健康關懷追蹤機制，檢疫者透過簡訊/電話

語音回報健康結果(如附件3)。

(七)自主防疫期間規範：

１、有關自主防疫期間規範已詳列於「防範嚴重特殊傳染

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」居家檢疫者

應遵守事項及權利告知第四點項下(如附件4)。

２、另如在商務履約情形下：

(１)得上班、參訪、演講、開會，但仍應全程戴口罩及

保持社交距離。

(２)得於餐廳之獨立空間內獨自或與特定對象共餐，但

應有隔板或維持社交距離。

３、考量自主防疫期間仍可能具傳染風險，當必要外出事

由已完成後應儘速返回防疫旅宿、1人1戶之自宅或親

友住所；倘入住防疫旅宿之自主防疫者發生外出未歸

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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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情事時，將由防疫旅宿業者配合於其外出次日上午

通報民政局及衛生局調查確認民眾有無違反自主防疫

規範，經查如有違反自主防疫規範，將依傳染病防治

法第69條進行裁處。

四、檢附本案相關附件各1份，亦可逕至本局首頁/肺炎防疫/新

冠肺炎防疫專區處查詢運用。

正本：桃園市復興區公所、各私立幼兒園、桃園市立南崁幼兒園、桃園市立桃園幼兒

園、桃園市立中壢高鐵幼兒園、桃園市立中壢幼兒園、桃園市立大溪幼兒園、桃

園市立楊梅幼兒園、桃園市立蘆竹幼兒園、桃園市立大園幼兒園、桃園市立龜山

幼兒園、桃園市立八德幼兒園、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、桃園市立平鎮幼兒園、桃

園市立新屋幼兒園、桃園市立觀音幼兒園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公私立各國

中小、本市各公立高中職、本市各大專院校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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